
小一入學統籌辦法
（供家長參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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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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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 内容 頁數

第一部分 小一入學機制及有關程序 第3-45頁

第二部分 為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
童提供的統一派位修訂安排

第46-52頁



2024年度小一入學統籌辦法
參加資格
參加2024年度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的申請兒
童必須符合下列全部要求：

• 2024年9月入學時年滿5歲8個月(即2018年12
月31日或以前出生，凡在2019年1月1日或以
後出生的兒童並未足齡參加）

• 本港居民
• 尚未入讀小學
• 從未獲派小一學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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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位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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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兩個階段

 自行分配學位：約佔學額之50%
 統一派位：約佔學額之50%

50%
自行分配學額

統一派位學額

50%



自行分配學位階段

5



自行分配學位階段

• 只可申請一所官立或資助小學

• 不受學校網限制﹝任何校網﹞

• 遞交紙本申請日期：2023年9月25至29日
(透過「小一入學電子平台」：2023年9月21      
至29日）

• 參閱自行分配學位階段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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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

編號

School
No.

學 校 名 稱

Name of School
(備註)

(Remarks)

授課

時間

Session

學校

類別

School
Type

資助

類別

Finance 
Type

宗教

Religion
自行分配

學位學額

Discretionary
Places Quota

學 校 地 址

(電話號碼)
School Address 

(Telephone Number)

123456 呂祺小學

Lui Kee Primary  School
全日

whole-day
男女

co-ed
資助

aided
25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

東269號 (2832 7700)
269 Queen’s Road 
East, Wanchai, HK 

灣仔、銅鑼灣、掃桿埔、跑馬地、大坑、渣甸山

WAN CHAI, CAUSEWAY BAY, SOO KUN PO, HAPPY VALLEY, TAI HANG, 
JARDINE’S LOOKOUT

小一學校網

POA School 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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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行分配學位

甲類
• 取錄有兄／姊在該小學就讀或父

／母在該小學就職的申請兒童

• 約佔學額之30%

[目的是方便父母照顧及接送子女
往返學校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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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行分配學位

乙類
• 根據「計分辦法準則」收生

• 佔不少於20%學額

• 學校不可進行任何形式的考核
(筆試或面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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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分辦法準則
(i) 父／母全職在與該小學同一校址的幼稚園或中學部工作 （20分）

(ii) 兄／姊在與該小學同一校址的中學部就讀 （20分）

(iii) 父／母為該小學的校董 （20分）

(iv) 父／母或兄／姊為該小學的畢業生 （10分）

(v) 首名出生子女 （5分）

(上述5項只可揀選一項)

（vi）與該校的辦學團體有相同的宗教信仰【見附註】 （5分）

（vii）父／母為該小學主辦社團的成員【見附註】 （5分）

(上述2項只可揀選一項)

附註：在遞交申請表前，家長宜直接向申請的學校查詢有關「相同宗教」

／「主辦社團的成員」的定義。

（viii）適齡的兒童(即翌年九月開課時年滿五歲八個月至七歲)   （10分）

申請兒童只能選擇(i)至(v)項關係的其中一項及(vi)或(vii)項關係的其中一

項，且須具備適當文件證明所填的關係屬實，方能獲得括號內的分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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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分辦法準則

• 家長在向小學提出自行分配學位申請前，如有需

要請留意有關學校對證明文件的要求（如申報與

該校的辦學團體有相同的宗教信仰、父／母或兄

／姊為該小學的畢業生等）。

• 如有任何疑問，必須向有關學校清楚了解，以免

在遞交申請表後才發現文件不符而影響申請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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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分辦法準則

• 適齡的兒童：在2017年9月1日至2018年
12月31日出生

• 家長無須在「小一入學申請表」上申報

有關項目，電腦會按申請兒童的出生日

期計算有關分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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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相同分數申請人數超過有關
學額

• 小學須在公平、公正情況下，自行抽

籤決定取錄次序；或

• 交由教育局中央抽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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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行分配學位結果

• 11月20日公布自行分配學位階段派位結果，家長可於

當日早上10時起透過「小一入學電子平台」查閱派位

結果。

• 獲得自行分配學位的申請兒童姓名將在有關的學校張

貼，家長須於11月22至23日到獲取錄的學校爲子女辦

理註冊手續。倘若家長未能在指定限期内辦理註冊手

續，則會被當作放棄自行分配學位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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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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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未能獲得自行分配學位的兒童，將由教

育局以電腦統一派位，而毋須另行申請。

• 統一派位約佔學校小一學額50%

• 由教育局統一分配

統一派位階段

16



統一派位階段 - 甲部

• 不受學校網限制的選擇

• 約佔統一派位學額之10%

• 可選擇一至三所位於任何小一學校網

（包括本網）的小學

17



統一派位階段 – 乙部

• 住址所屬小一學校網的選擇

• 佔統一派位學額之90%

• 家長必須選擇自己住址所屬小一學校

網選校名單內的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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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將於2024年1月中旬郵寄下列文

件給有關家長︰

1. 選校通知書

2. 家長須知

3. 申請兒童住址所屬小一學校網的選校名單

4. 「選擇學校表格」樣本

5. 填寫「選擇學校表格」須知

家長若在2024年1月22日仍未收到選校通知書，應聯絡學位
分配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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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請依照通知書
附上的指示在2024
年1月27日或28日
前往指定的統一派
位中心辦理統一派
位選擇學校手續。
另外，家長亦可於
2024年 1月 22至 28
日期間透過「小一
入學電子平台」辦
理有關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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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理選校手續時，家長須注意的事項：

1. 依照自己意願把選擇的小學排列先後

次序，把有關的4位數字「選校編

號」填入「選擇學校表格」內。

21



辦理選校手續時，家長須注意的事項：

2. 在填寫表格甲部時，可依照次序填上

一至三所位於任何小一學校網的學校

「選校編號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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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尋找位於其他校網的學校 :
i. 先參閱「各小一學校網選校名冊」

ii. 從名冊內首頁的「區域與小一學校網對

照表」中確定學校所屬的小一校網。

iii. 把學校的「選校編號」記錄下來，以便

填寫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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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與小一學校網對照表
District and POA School Net Look‐up Tab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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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理選校手續時，家長須注意的事項：

3. 在填寫表格乙部時，應把住址所屬
小一學校網選校名單內的學校選擇
盡量填上，餘下方格可留空。

4. 可於乙部重複選擇甲部屬申請兒童
的住址所屬小一學校網的學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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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理選校手續時，家長須注意的事項：

5. 假如同一家長有超過一名子女同時

參加統一派位，而希望他們能獲派

同一學校，該家長必須在子女的

「選擇學校表格」內填上完全相同

的選擇﹝如：選校數目、次序等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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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：

家長為子女選擇小學時，應該先了解
子女的特質、性格、能力和興趣，並
考慮學校的辦學團體、歷史、位處地
區、宗教等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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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：

1. 假若家長希望子女就讀直資小學、私立小學或英基學

校協會屬下小學，可直接向該些學校申請；

2. 凡已接受直資小學小一學位的學童，將不能透過小一

入學統籌辦法獲派官立或資助小一學位。如他／她已

透過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獲派學位，該學位亦會被取消。

直資小學會要求接受其小一學位的學生家長簽署保證

書，以確保他們清楚明白上述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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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申請兒童的居住地址是指申請兒童的唯一或主要

居所，即日常主要起居生活的地方。

4. 在申請表上簽署的「家長／監護人」須全權負責

辦理申請兒童參加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的手續。他

／她須親身或以書面委託授權人士辦理一切有關

的手續（如選校手續等）。家長可參考或使用教

育局網頁內提供的授權書樣本。

其他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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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家長若在遞交申請表後因搬遷而須辦理轉網手

續，必須帶同新地址的證明文件及其影印本、

「小一入學申請表」家長副本及兒童的出生

證明書，前往學位分配組辦理轉網手續。家長

應先以電話聯絡學位分配組。

其他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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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教育局會在有需要時查核申請表內所提
供資料的真確性，亦可能會要求家長／
監護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和資料（如其
他住址證明文件），或作出法定聲明，
以資證明。如有需要，教育局亦可能會
進行家訪。

其他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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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倘若有虛報資料，申請將會作廢及申請兒童獲

派的學位將會被取消。如涉及違法行為，本局

會轉介執法機構跟進。

8. 根據現行的刑事條例，製造虛假文書的行為屬

刑事罪行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判處監禁14年。

任何人明知而故意在非經宣誓的情況下，在法

定聲明中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，即屬犯

罪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監禁2年及罰款。

其他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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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家長應依照申請兒童的居住地址選擇所屬的

小一學校網。為確保小一派位機制的公平

性，教育局亦會抽樣或對所有懷疑個案對

任何人士進行調查或突擊家訪。

其他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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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凡因申請小一入學而作出法定聲明的人士須親

往本局學位分配組（小一入學）辦理有關的手

續。請提醒家長避免到小一入學申請截止限期

最後一、兩天才作出法定聲明，以免屆時出現

過份擠迫的情況或延誤任何有關申請。

其他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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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結果

• 印有統一派位結果的《小一註冊證》會在

2024年6月5至6日透過香港郵政的「本地

郵政速遞」郵寄至家長於「小一入學申請

表」所填報的通訊地址，並以上門形式派

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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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香港郵政人員派遞時無人收件，會留

下「領取郵件通知卡」，家長可於下一

個工作天下午或之後到指定的郵政局領

取上述郵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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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結果



• 倘若家長在6月7日仍未收到《小一註冊

證》或由香港郵政發出的「領取郵件通

知卡」，可於6月8日至9日到指定的領

取中心取回《小一註冊證》（詳情請屆

時參閱教育局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網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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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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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結果

• 此外，除了郵寄《小一註冊證》外，家長如欲於

2024年6月5日透過電話短訊（SMS）接收申請兒童

的2024年度小一統一派位結果，可在「選擇學校表

格」内填寫可接收SMS短訊的手提電話號碼，並同

意透過該手提電話號碼接收統一派位結果。



• 如果家長提供收取短訊（SMS）的手提

電話號碼，將於2024年5月上旬收到由教

育局發出的相關測試短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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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結果



• 家長須在6月11日或6月12日的指定時段，

到獲派學校辦理註冊手續。如家長未能於

上述指定日期辦理註冊手續，可於6月13
日到學校辦理相關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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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結果



• 如在公布結果當日或註冊日期內，本港
遇上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，請留意電台、
電視台及教育局網頁公布有關的特別安
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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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結果



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
• 若家長／監護人認為申請兒童或有特殊教育需要 ，請於空格內填

上 。教育局會根據標示，與有關部門按照既定程序跟進；如有
需要，教育局會聯絡家長／監護人，了解申請兒童的情況。在家長
／監護人同意下，教育局會把申請兒童的資料送交他們入讀的官立
／資助／直接資助計劃學校，以便學校審視其學習需要和提供適切
的支援。

• 一般而言，有關準小一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包括智力障礙、自閉症、
注意力不足／過度活躍症、肢體傷殘、視覺障礙、聽力障礙或言語
障礙等。

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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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

43

• 請留意，填報申請兒童或有特殊教育需要不會影響
其小一派位，申請兒童仍會按照既定程序獲派官立
／資助學校的小一學位(包括在自行分配學位階段
及統一派位階段)；因此，家長／監護人可放心提
供有關資料。

• 若申請兒童適宜入讀特殊學校，在家長／監護人的
同意下，本局會另行轉介申請兒童至特殊學校。



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

家長在選校前可參考：

 小學概覽/特殊學校概覽

 教育局網頁內有關特殊教育的資料

http://www.edb.gov.hk/sen

44



2024年度小一入學行事曆

45

2023年9月1至29日 派發小一入學申請表

2023年9月25至29日
（電子平台：2023年9月21至29日）

申請自行分配學位（1間官立/資助小
學）。

2023年11月20日 學校公布自行分配學位結果。

2023年11月22至23日 獲得自行分配學位的學童辦理註冊手續。

2024年1月中旬 未獲派自行分配學位的學童家長收到統
一派位選校通知書。

2024年1月27至28日
（電子平台：2024年1月22至28日）

到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選校。

2024年6月5至6日 統一派位結果透過郵遞或電話短訊（如
適用）方式通知家長。

2024年6月11至12日 獲統一派位的兒童辦理註冊手續。



為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
提供的統一派位修訂安排

(自2014年度小一入學統籌辦法
開始實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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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一入學單張的補充資
料內的修訂安排

如有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

申請兒童，請向他們的家

長解釋小一入學單張的補

充資料內有關由2014年度

小一入學統籌辦法開始實

施的統一派位修訂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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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的家長
注意事項

• 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的家長

毋須在申請表(右上角)填寫「住址所

屬小一學校網編號」。

• 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

申請兒童在自行分配

學位階段，以及統一

派位階段甲部的安排不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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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教育局會為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

請兒童編製「統一派位選校名單」。

• 「統一派位選校名單」內的學校包

括與口岸相鄰地區的學校。

49

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的家長
注意事項



• 教育局會在1月上旬致函計劃跨境到港上

學的家長，並附上「統一派位選校名單

（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）」，

邀請家長參加統一派位選校。

• 在填寫選擇學校表格甲部時，可依照次

序填上一至三所位於任何小一學校網的

學校「選校編號」。

50

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的家長
注意事項



• 在填寫選擇學校表格乙部時，家長應按其意

願將「統一派位選校名單（計劃跨境到港上

學的申請兒童）」內供選擇的小學排列先後

次序，填上最多三十所學校在選擇學校表格

內。

• 可於乙部重複選擇甲部屬「統一派位選校名

單（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）」內的

學校。
51

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的家長
注意事項



52

2024

2024

SAMPLE



查詢

一般查詢 2832 7700
香港島及離島 2832 7610
九龍 2832 7620
新界西 2832 7635
新界東 2832 7659
特殊教育服務 3698 3957

教育局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網頁
[網頁路徑：教育局網頁(www.edb.gov.hk) > 教育制度及
政策 > 小學及中學教育 > 學位分配 >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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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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